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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密文書檔案處理 

  －常見問題及實例講解  



http://www.ey.gov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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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•「文書處理手冊」
前於104年4月28日修
正，嗣於108年11月
25日修正文書保密部
分。 
•「文書處理手冊」
及相關釋例登載於行
政院全球資訊網(資
訊與服務/行政事務/
文書處理手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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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ey.gov.tw/ 



立法院108年7月17日台立院議字第
1080702790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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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文書處理手冊」108年修正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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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各機關處理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
公務機密文書適用之法源位階 

使手冊內容與國家機密相關法規一致 

 
明定各機關核定一般公務機密，應依

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

，並核定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

修
正
重
點 

修正一般公務機密之定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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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•法源依據 

•機密文書類型 

•機密文書保密期限&解密條件 

•機密文書處理流程&注意事項 

•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之權責 

•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之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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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依據 

國家機密保護法 

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 

檔案法 

機密檔案管理辦法 

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

「文書處理手冊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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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處理 

•機 密 文 書 區 分 為 「 國 家 機 密 文 書 」 及 

  「一般公務機密文書」。(「文書處理手冊」第49點) 

國家機密事項 (絕對機密、極機密、機密) 

 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。 

  法規未規定者，依「文書處理手冊」辦理 

一般公務機密事項 (密) 

  依相關法規及「文書處理手冊」辦理。 

 

機密文書類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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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之核定-國家機密 

 
政府資訊公開 
 
機密文書保護 
 

•國家機密之核定，應
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
為之(國家機密保護法
第5條)。 

•國家機密依不同機密
等級，明定核定權責
人員，核定人員並予
出境列管(國家機密保
護法第7條、第26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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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之核定-一般公務機密 

 
政府資訊公開 
 
機密文書保護 
 

•各機關就其主管業務
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
書，應依法律或法律
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
命令為之(文書處理手
冊第52點)。 

•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
書時，應依所據保密
之法律或法規命令併
予核定其保密期限或
解密條件(文書處理手
冊第53點) 

 
 



11 

國家機密之定義及範圍 

定義：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，對
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，經依國家機密
保護法核定機密等級者。(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條) 

範圍：(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條)  

•軍事計畫、武器系統或軍事行動 
•外國政府之國防、政治或經濟資訊 
•情報組織及其活動 
•政府通信、資訊之保密技術、設備或設施 
•外交或大陸事務 
•科技或經濟事務 
•其他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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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機密之等級 

國家機密保護法第4條規定，國家機密等級區分
如下： 

•絕對機密：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
利益遭受非常重大損害的事項。 

•極機密：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
益遭受重大損害的事項。 

•機密：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
遭受損害的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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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機密之保密期限 

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1條規定，核定國家機密等
級時，應併予核定其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。 
保密期限之核定如下： 

•絕對機密－不得逾 30 年。 

•極機密－不得逾 20 年。 

•機密－不得逾 10 年。 

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2條規定，涉及國家安全情
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，應永久保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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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定義 

•指本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，除國家機密外，依
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有保密義務
者。(「文書處理手冊」第50點) 

•種類繁多，且散見於各種法規，依各業管法規所
保護法益不同而採取不同保護，各自定有其保密
期限或解密條件。 

•一般公務機密文書，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管核定
之。(「文書處理手冊」第72點) 

•均為「密」等級。(「文書處理手冊」第51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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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定義（續） 

•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立法目的在保障民眾知的權利，
故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，限制公開為例外。公
務文書核列為一般公務機密將限制資訊公開，屬
對人民知的權利之限制，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。 

•一般公務機密之核定，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
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據，不包括行政規則。 

•「文書處理手冊」為規範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內
部文書處理之原則性及流程性規定，屬行政程序
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行政規則，不得作
為機關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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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核定 
(法務部93年8月9日法政字第0930027044號函) 

•因各政府機關或個人權益應保密之事項，種類繁多
，且散見於各種法規，復以契約或行政事務經緯萬
端、錯綜複雜，恐難明定最高保密期限。由各機關
本於權責並視不同案情訂定合理之保密期限。 

•法律規定「一般公務機密」事項，主要係保護個人
安全(如檢舉人身分)、隱私(如醫療、財務等或犯罪
紀錄等)，或為確保政府機關行政運作(如人事陞遷
及採購作業等)，除政府行政運作過程須保密事項，
可於行政目的達成後予以解密外，其餘有關個人權
益之保護，並無完成期限，依法即應繼續保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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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核定（續） 
(法務部108年10月30日法廉字第10800070130號函) 

•一般公務機密因各政府機關或個人權益應行保密
事項種類繁多，且散見於各種法規，依各業管法
規所保護法益不同而採取不同保護，難以齊一規
定通案性保密年限(舉例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)。 

•一般公務機密核定保密期限後，應否就實際狀況
適時解密，若有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、「檔案法
」規定豁免公開之情形，實體上即未達「就實際
狀況適時解密」之程度，亦即保護尚無完成期限
，依法應持續保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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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核定（續） 
(法務部108年10月30日法廉字第10800070130號函) 

•一般公務機密文書縱無最高保密期限之規範，並
非指一般公務機密無須規範保密期限，各機關仍
應秉持資訊公開原則，依各該秘密事項適用之法
規滾動檢討是否仍有保密必要，若經檢討已無保
密之必要性，即應予解密。 

•公務文書核列一般公務機密將影響人民知的權利
，各機關核列一般公務機密，應以法律或法律具
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據，以符合法律保留
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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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 

(一)職務秘密 

(二)郵電秘密 

(三)業務秘密 

(四)採購秘密 

(五)人事秘密 

(六)陳情檢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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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
(一)職務秘密 

 •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 

•稅捐稽徵法第33條 

•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2條第3項 

•統計法第19條第2項 

•水污染防治法第26條第4項 

•空氣污染防制法第94條第4項 

•勞動檢查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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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
(二)郵電秘密 

 

•郵政法第11條 

•電信法第7條第1項 

•刑法第133條 
 

 

 

 

 



22 

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
(三)業務秘密 

 
•醫師法第23條 

•藥師法第14條 

•護理人員法第28條 

•醫療法第72條 

•刑法第316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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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
(四)採購秘密 

 
政府採購法第34條 

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
應予保密。機關辦理招標，不得於開
標前洩漏底價，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
前，仍應保密。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
件，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
外，應保守秘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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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
(五)人事秘密 

 
•典試法第31條 

•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6條 

•公務人員考績法第20條 

•公務員懲戒法第44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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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務機密之種類及適用法令 
(六)陳情檢舉 

 
•行政程序法第170條 

  行政機關對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 

  ，受理機關處理時，應不予公開。 

•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第10條 

•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3條 

•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
準及處理細則第24條 

 

 

 

 

 



•專責處理：各機關應指定
專責人員負責辦理機密文
書拆封、分文、繕校、蓋
印、封發等事項。 

•減少層次：機密文書之簽
擬、陳核(判)，應由業務
主管或其指定之人員處理
，並減少處理人員層級及
程序。 

•減少副本或抄本：機密文
書如非必要，應減少使用
副本或抄本（件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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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處理流程圖 

發文及歸檔處理 

送文書科發文 

或送回承辦單位 
歸檔 

文件簽辦(創簽或創稿) 

承辦人簽擬、陳(會)核 權責長官批示 

收文處理 

總收文簽收 分送各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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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 ─ 收文登錄 

  文書處理手冊第59點 

•收受機密文書時，應詳細檢查封口有無異狀後，
並依內封套記載情形完成登錄。受文者為機關或
機關首長者，應送機關首長或指定人員啟封；受
文者為其他人員者，逕送各該人員啟封；另啟封
人員，應核對其內容及附件。 

•機密文書之收發處理，以專設文簿或電子檔登記
為原則，並加註機密等級。如採混合方式，登註
資料不得顯示機密之名稱或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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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 ─ 用印 

  文書處理手冊第59點 

•屬國家機密者  

由承辦人員持往辦理。監印人員僅憑主管
簽署用印，不得閱覽其內容。 

•屬一般公務機密者 

得由指定之繕校人員持往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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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 ─ 封發 

  文書處理手冊第59點、第63點 

•絕對機密、極機密：承辦人員監督辦理。 

•機密、密：指定之繕校、收發人員辦理。 

•機密文書對外發文時，應封裝於雙封套內。 

內封套：左上角加蓋機密等級，並加密封，封口
及接縫處須加貼薄棉紙或膠帶並加蓋「
密」字戳記。 

外封套：不得標示機密等級或其他足以顯示內容
之註記。 

 



內封套 

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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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 ─ 內部傳遞 

  文書處理手冊第62點 

•分文(交辦)、陳核(判)、送會、送繕、用
印、退稿、歸檔等流程： 

  「絕對機密」及「極機密」文書：由承辦
人員親自持送。 

「機密」及「密」文書：非由承辦人員傳
遞時，應密封交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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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 ─ 對外傳遞 

  文書處理手冊第62點 

•屬「絶對機密」或「極機密」者，由承辦
人員或指定人員傳遞，必要時得派武裝人
員或便衣人員護送。屬「機密」者，由承
辦人員或指定人員傳遞，或以外交郵袋或
雙掛號函件傳遞。 

•「密」等級者，應確實密封後按一般人工
傳遞方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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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 ─ 保管 

•機密文書應保存於辦公處所；其有攜離必要者，須經
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。 

•機密文書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
屬箱櫃，並裝置密鎖。 

•保管機密文書人員調離職務時，應將所保管之機密文
書，逐項列冊點交機關首長指定之人員或檔案管理單
位主管。 

•各機關對於機密文書之處理，應指定專人會同檔案、
資訊、通信、政風等業務承辦人員，實施查核。 

•承辦人員發現承辦或保管機密文書已洩漏、遺失或判
斷可能洩漏、遺失時，應即報告所屬主管查明處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•。 

•檔案管理人員點收機密文書時，僅得依封套上記
載事項檢視，不得拆開封套；封套上記載不全者
，應退回補正。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) 

文書處理手冊第67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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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 ─ 歸檔 

 
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、第3項 

•承辦人員應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，並於封
面上註明單位名稱、收發來文字號、案由或案名(
得以代碼或代名表示，但勿僅著錄「密不錄由」)
、分類號、頁數、件數、附件數、案卷內文件起
迄日期、保存年限、機密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密
條件，封口簽章後，送檔案管理單位辦理歸檔。 

•檔案管理人員點收機密文書時，僅得依封套上記
載事項檢視，不得拆開封套；封套上記載不全者
，應退回補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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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4條 
歸檔及點收 

承辦人員歸檔 

•使用機密檔案專
用封套裝封 

•依實註記封套封
面欄位 

•封套封口處簽章，
並得加註簽封日
期 

•檢視封套封面上
記載事項與歸檔
清單符合與否
（不得拆開封套) 

•封套上記載不全
者，應退回補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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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密
檔
案
專
用
封
套
樣
式 

年度號 
分類號 
案次號 

卷次號 

目次號 

 

  

 

  

 

（機關全銜）機密檔案專用封套 

  

 
收發來文
字號 

 

  

 
 

單位名稱 

  

 
 

案由（名） 

 

  

  
 

案卷內文
件起迄日

期 

 

  

 
 
 

頁數 

 

  

 
 

件數 

 

  

 

 
附件
數 

 

  

 
 
 

機密等級 

 

  

  
 

保密期限
或 

解密條件     

 

  

 
 

保存年限 

 

  

 

 
備註 

  

 

扼要記載案件或案卷內容，惟
不得揭示機密性或敏感性內容 

2 

1 

2 



1.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

封套內封裝1件檔案 

填寫該案件之文件產生日
期 
本機關創簽:核決日 

本機關發文:發文日期 

來文存查案件:來文機關發文日
期 

 

 

封套內封裝2件以上檔案                    
填寫封套內最早文件產生日期
和最晚文件產生日期(機關檔案管
理作業手冊9.4.1.2及9.4.1.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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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裝1件檔案案例 

      
    件 數 

   
   1 

 
案卷內文
件起迄日
期 

 
 10508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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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保密期限、解密條件、保存年限 
保密期限 國家機密 (絶對機密30年、極機

密20年、機密10年) 

一般公務機密(密，依法律或法規
命令核定保密期限) 

 

解密條件 
文書處理手冊第60點 

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 

本件於公布時解密 

其他(其他特別條件或另行檢討後
辦理解密) 

保存年限 
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
第3條及第4條 

永久保存 

定期保存年限區分30、25、20、
15、10、5、3、1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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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注意事項 ─ 借調及移轉 

機密檔案管理辦法及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

•機關間借調機密檔案，應以書面提出請求，經該
機密核定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，始得提
供。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1條第1項) 

•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之機密檔案，移轉機
關應配合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其機密等級之變
更或解密事宜。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3條)  

•各機關永久保存之機密檔案於移轉前，應依法檢
討辦理機密等級之變更或解密事宜。(國家檔案移
轉辦法第3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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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文書保密注意事項 
 

•機密文書與非機密文書，或國家機密文書與
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合併處理時，以其中機密
文書最高之等級為機密等級。 

•各機關處理非機密文書，認於內部行政流程
有保密必要，得於陳核(判)過程中採取保密
措施。 

•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知悉、持有、使用或複
製，除辦理該機密業務者外，以經單位主管
以上人員同意者為限。 

 

文書處理手冊第51點、第57點、第58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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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文書保密注意事項(續) 
 

•機密檔案應與一般檔案分別存放，並依機密等
級分別保管。 

•機密案件非經解密者，不得銷毀。 

•業務承辦單位應依有關法規之規定，主動辦理
機密檔案之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事宜。檔案管
理單位應定期清查機密檔案。清查時，得請業
務承辦單位依法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事宜。
但保密期限屆滿者，其解密事宜，由檔案管理
單位會商業務承辦單位辦理。 

 

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6條、第18條、第22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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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
  

文書處理手冊第60點 
機密文書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之標示，應具體明確，以括弧標
示於機密等級之右，其標示內容如下： 
•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。 
•本件於公布時解密。 
•其他(其他特別條件或另行檢討後辦理解密，如：演習結束 
  後解密、俟司法判決確定後檢討解密)。 

◎請勿標示不明確的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
•保存年限屆滿後解密 
•發文後解密 
•工作完成時解密 
•解密年限：1年 
•歸檔後解密 
•附件抽辦(存)後解密(卻未於附件標示機密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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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解密-權責劃分 

•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，由承辦人員辦理。 

•國家機密之變更或解密，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0
條第1項規定為之。 

•一般公務機密，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管核定之。 

•機密文書原核定機關因組織裁併或職掌調整，致
該機密事項非其管轄者，相關保護作業由承受其
業務之機關辦理；無承受業務機關者，由原核定
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為之。 

 

文書處理手冊第72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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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解密-權責劃分(續) 
  

文書處理手冊第72點 

國家機密保護法(92.10.1)施行前核定為「密」等
級文書且未標示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，如具下列
情形之一者，得由各受文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會商
業務承辦單位簽陳核定後逕行註銷機密等級： 

受文機關建議原核定機關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
解密，原核定機關未予處理，致機密等級無法
變更或註銷。 

未能確認機密文書原核定機關、業務承受機關
或原核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。 



45 

機密文書等級變更及解密程序 
 

填具【處理意見表】( 或辦
【簽】)及辦理【通知單稿】通
知受領該機密文書之受文機關 

【建議單】建議原核定機
關變更或註銷其機密等級 

 

 

 

俟原核定機關通知變更或
註銷其機密等級 

              

填具調案單 

將原卷調出，檢視是否
為原核定機關 

＊機密文書機密等級奉准變更或註銷時先調出原卷核對。 

＊將原案封面或公文上所標機密等級以雙線劃去，再於明顯處浮貼已 

    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【紀錄單】或【戳記】。 

＊原案照變更等級或非機密文件保管。 

是 否 

原核定機關 

主動檢討或檢查 

受文機關 

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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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全銜）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

檔 號 

原機密案件 日期 文號 文別 

案 由 

受 文 機 關 

抄 送 

副 本 機 關 

原 機 密 

等 級 

新 機 密 等 

級 或 註 銷 

變 更 機 密 

等 級 理 由 

備 考 

陳 核 

說明： 
一、已辦之機密文書資料，已失保密時效，或因有關機關之建議，其

機密等級應予註銷或變更者，先提出審查後，填此表陳核。 
二、國家機密之變更或解密者，依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第10條第1項

規定為之。一般公務機密文書，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管核定之。 

機
密
文
書
機
密
等
級
變
更
或
註
銷
處
理
意
見
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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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密
文
書
機
密
等
級
變
更
或
註
銷
處
理
意
見
表  

作
法
舉
例(

單
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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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密
文
書
機
密
等
級
變
更
或
註
銷
處
理
意
見
表  

作
法
舉
例(

多
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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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  
 
主旨：○○部檢送該部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，

建請註銷本院76年3月27日台76○字第○○○號函原機
密等級一案，擬註銷原機密等級，謹附稿，簽請核判。  

說明： 
 一、經查旨揭本院函並無歸檔紀錄，經洽○○部提供公文影

本(如附)，其內容為○○○○○○，標示「密」等級，
惟無法從文中查知詳細行文機關。…是以，綜合上述因
素 之 考 量 ， 本 案 擬 僅 就 旨 揭 函 文 檢 討 解 密 。 

  二、旨揭函文迄今已逾30年，歷經時代變遷已無保密必要，
擬回復○○部業已註銷原機密等級。 

0 0 年 0 0 月 0 0 日 
於 ○ ○ ○ ○ 組 

他機關來文建議解密-試擬之「簽」 
簽稿併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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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機關來文建議解密-試擬之「稿」 
裝 

訂 

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000臺北市○○路000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方式：(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) 
100 
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 
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0000000000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主旨：有關本院76年3月27日台76○字第○○號函，原列「密」 
等級，業已註銷。 

說明：復貴部107年5月21日○○字第○○○號機密文書機密等級 
變更或註銷建議單。 

正本：○○部 
副本： 

（ 條 戳 ） 

（機關全銜）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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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  
 
主旨：○○院函送該院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意見

表，建請註銷本○44年4月15日台44○字第○○號函等2
件原機密等級一案，擬均註銷原機密等級；相關3案卷
其餘機密文書擬併同辦理解密，並函知相關機關，謹附
2稿，請核判。  

說明： 
 一、旨揭○○院建議解密2件檔案為本○44年4月15日台44○

字第○○號函及45年5月4日台45○字第○○號函，其內
容分別為…。上開2件均須通知含○○院在內之相關機
關辦理解密。 

  二、至旨揭3卷檔案之案名分別為…，其中文件內容標註機密
相關文字，須辦理解密者計16件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0 0 年 0 0 月 0 0 日 
於 ○ ○ ○ ○ 組 

本機關主動檢討解密-試擬之「簽」 簽稿併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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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一)他機關來文部分：計有8件，分別為…。上開8件均應
建議各該機關(現業務承接機關)辦理解密。 

    (二)本○函文部分：計有8件，分別為… 。上開8件除未附
受文者清單者及箋函等3件由本○逕予解密外，餘5件
均須通知相關機關辦理解密。 

  三、前開18件機密文書迄今已逾60年，歷經時代變遷已無保
密必要，擬均辦理機密等級註銷，並分別建議及通知相
關機關辦理解密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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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機關主動檢討解密-試擬之「稿」 
裝 

訂 

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000臺北市○○路000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方式：(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) 
100 
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 
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0000000000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檢送「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表」1份，請惠 
予檢討機密等級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旨揭函文因考量時代變遷因素，檔案內容已無保密必要， 
爰建請惠予註銷其機密等級。 

正本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 
副本： 

（ 條 戳 ） 

（機關全銜）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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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機關主動檢討解密-試擬之「稿」 
裝 

訂 

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000臺北市○○路000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方式：(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) 
100 
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 
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0000000000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檢送「○○○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表」1份 
，請查照。 

正本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 
副本： 

（ 條 戳 ） 

（機關全銜）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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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法
舉
例(

單
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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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作法舉例-多件 
裝 

訂 

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000臺北市○○路000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方式：(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) 
100 
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 
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0000000000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有關○○○00年00月00日○○字第0000000000號函等○ 
件(如附表)，建請惠予註銷其機密等級。 

說明：旨揭函文因考量時代變遷因素，檔案內容於今已無國家 
安全之考量，且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選鑑定 
列入國家檔案移轉之檔案，建請惠予註銷原機密等級。 

正本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 
副本：○○○、○○○ 

（ 條 戳 ） 

（機關全銜）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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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發文機關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主旨 原機密等級 
建議 

變更或註銷 

1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機密 註銷 

2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密 註銷 

3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密 註銷 

4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機密 註銷 

5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⃝⃝⃝ 密 註銷 

⃝⃝⃝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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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全銜）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

通 知 機 關 
（原機密案件核定機關） 

發文日期 

發文字號 

原 機 密 案 件 

發 文 日 期 

發 文 字 號 

新 等 級 或 註 銷 

登 記 人 （職稱） 

（姓名） 

（日期） 

說明： 

一、機密文書機密等級奉准變更或註銷時先調出原卷核對。 

二、將原案封面或公文紙上所標機密等級以雙線劃去，再於明顯處
浮貼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紀錄單。 

三、原案照變更之等級或非機密文件保管。 

機
密
文
書
機
密
等
級
變
更
或
註
銷
紀
錄
單
（
戳
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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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全銜）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

通 知 機 關 
（ 原 機 密 案 件 核 定 機 關 ） 

行政院 

發文日期 108.3.21 

發文字號 
院臺綜字第
1080169840號 

原 機 密 案 件 

發 文 日 期 80.2.13 

發 文 字 號 80秘字第5895號 

新 等 級 或 註 銷 註銷 

登 記 人 諮議○○○ 
108.3.22 
 

 

說明： 

一、機密文書機密等級奉准變更或註銷時先調出原卷核對。 

二、將原案封面或公文紙上所標機密等級以雙線劃去，再於明顯處浮貼
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紀錄單。 

三、原案照變更之等級或非機密文件保管。 

機
密
文
書
機
密
等
級
變
更
或
註
銷
紀
錄
單 

作
法
舉
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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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享 

請詳見課堂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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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1 

人民陳情是否一律密件處理，以確保個資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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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團體以密件行文，政府機關可否自行銷
密？ 

案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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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記「發文後解密」或「奉核後解密」之公
文，是否仍需填寫「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
或註銷紀錄單」？ 

案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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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「附件抽存後解密」之機密文書，如
何辦理歸檔？ 

案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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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宮函詢工程會政府採購法意見，並將該函公文核定為「密」。現有立
委請該會提供上開函復故宮之公文，惟因涉及該會公文之解密，滋生處
理公文解降密之權責劃分疑義。針對工程會函復公文，該會是否屬原核
定機關，得逕行解密？ 

  

案5-文書解降密權責劃分疑義(實務案例說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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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6 
機密文書之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標示 

發文後解密 
 



案7-完成解降密手續，可省掉不必要的行文 

67 



案8 
保密期限大於保存年限之處理方法  

 

68 



收文為普通件，奉核後也以普通件發文，
但承辦人於歸檔時認為有保密需要，逕將
公文以密件方式歸檔(但公文系統及紙本公
文均無設定密等)，是否妥當? 

 

 

案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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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  公務生涯 
    順遂平安 


